[image: 院标1]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2017年普陀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示范实践基地项目资助申报表
	基地名称
	[bookmark: _GoBack]叶佩玉公民道德示范实践基地

	项目名称
	叶佩玉公民道德示范实践基地课程设计与实施研究

	负责人
	刘友霞
	联系电话
	52048128

	
     
      项
      目
  内
  容

	叶佩玉公民道德示范实践基地集中展示了区教育学院以叶佩玉老师为代表的特级教师、劳动模范、全国先进教师群体的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一、提升干部、教师素养：多年来，学院通过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参观学习，提升本院教职员工师德修养、专业精神；通过教师、干部培训渠道将组织学员、教学骨干、外省市干部、教师参观“叶佩玉道德实践基地”作为必修课。据不完全统计，成立以来，基地共接待参观者约有一万多人次。
二、建立课程：结合实践基地建设，教育学院在原有的特色学习活动的基础上，结合“两学一做”党建工作，整合设计并实施了“叶佩玉公民道德实践基地”学习课程，将“教育图书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新技术体验中心”“综合理科实验室”与“叶佩玉公民道德实践基地”整合开放，使课程学习更贴近当前的教育改革形式和广大干部教师的学习需求。
三、西部支教：同时，结合学院“陇上行”“西部之光”等支教项目，组建“叶佩玉道德高地”为品牌的支教项目团队，以“送教上门”支持我国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的方式弘扬、宣传“叶佩玉公民道德基地”教育精神。

	      项
      目
  经
  费

	项目资助总金额为10万元：1.基地已移置B楼五楼，重新布展，调换版面，补充资料，根据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对教育学院新一轮“叶佩玉公民道德高地”建设的意见，预计在资源建设和宣传方面费用为3万元。2.为叶佩玉公民道德示范实践基地的育人再上新台阶，进一步深化、完善“叶佩玉道德高地”建设在课程设计与实施研究方面的经费预计3万元。3.组建“叶佩玉道德高地”为品牌的支教项目团队，以“送教上门”支持我国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的方式弘扬、宣传“叶佩玉公民道德基地”的教育精神，项目费用预计4万元。

	主管单位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并盖章，请于10月20日(周五)前送至普陀区委宣传部（大渡河路1668号1号楼A区1555办公室）  联系人：周丽   联系电话：52564588*1510，1381781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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